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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傳播學系學術暨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
  

民國 100年 09月 06日 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4年 9月 14日 第 54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 

一、為提昇本系學術水準及院務中長程發展，特設立學術暨發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二、本會設委員三至五人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自本系專任教師中推選

之。本會召集人由委員共同推選之。 

三、本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委員互選之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四、本會之工作如下： 

（一）安排有關學術研討會、學術演講及學生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事宜。 

（二）促進學術合作計畫。 

（三）規劃系未來中長程發展方向與政策擬定。 

（四）其他學術發展之工作。 

（五）協助有關聘任事宜。 

五、本會開會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（含）同意行之。 

六、本會之決議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始生效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